济南商用车公司零部件生产线搬迁及改造项目环评第二次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零部件生产线搬迁及自动化水平技术改造项目
概    要：本项目总投资13683万元，充分利用零部件生产搬迁的契机，调整生产和工艺布局，提升自动化水平，优化升级工艺水平和制造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项目新购置自动线、喷粉线、喷漆线、切削液集中处理系统等28台（套、条）。主要产品为鞍座5.4万件/年，车轮40万套/年，平衡抽带轴壳总成16万件/年，V推及下推力杆总成78万件/年。设备选型考虑适用性、智能化、经济型、可靠性、环保节能性。

二、主要环境问题及采取措施
（1）废气

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喷涂废气和抛丸废气、焊接废气、喷塑废气、天然气燃烧废气。

其中，喷涂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漆雾颗粒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漆雾处理拟采用水帘式；有机废气采用VOCS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工艺为预处理→活性炭吸附→脱附再生→催化燃烧；喷粉涂装线对工件喷粉采用静电喷涂方式，烘干固化工序有机废气拟采用将废气引到烘干室燃烧炉进行二次燃烧的方式；上述废气
排放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表2中二级排放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

抛丸粉尘废气经过抛丸机自带的旋风+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过15m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放。焊接烟尘经过集气罩收集后，进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喷粉涂装线对工件喷粉采用静电喷涂方式，选用滤芯单级回收方式。喷漆废气漆雾颗粒物、抛丸、焊接烟尘、喷塑粉尘排放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2重点控制区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要求
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未被收集的焊接烟尘、喷漆烘干逸出的有机废气，排入大气后迅速扩散，达标排放。
（2）废水

搬迁后喷漆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网汇入北三厂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生产废水处理工艺先分质处理后和生活污水在混合污水调节池混合，采用水解酸化+生物接触氧化+沉淀+过滤+消毒处理方法后排放，排水暗管在孙侯里村西北入泄洪沟（该泄洪沟为东巨野河支流），再流入巨野河，最终由巨野河进入小清河。

（3）固废
固废包括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包括废润滑油、废切削液、漆渣、油漆桶等，一般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包装废物。将来企业投产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的单位进行处置；废包装物外售废品收购，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收集处置，项目固废均能得到综合利用。
（4）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有生产装置区机加工设备等，噪声级约为60-90dB(A)，类型主要是空气动力噪声，以中、低频为主，经基础减振和厂界距离的衰减，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的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欢迎各界朋友就该项目的具体意见来信、来电。我们将及时给予答复。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魏处长
联系电话：0531-58069398
公告发布单位：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18年6月29日
